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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昨日下午，市民姜女士准
备开车的时候，忽然听到车里隐隐约
约传来稚嫩的猫叫声。她意识到车里
钻进一只小猫，却只能听其声未见其
影，无奈之下拨打了119，消防员迅速
赶到，用尽浑身解数总算把猫救了出
来。

接到姜女士求助，孩儿巷消防救
援站的几名消防员立即赶到现场。他
们尝试使用树枝、夹子等工具从发动
机舱上部想办法进行施救，可惜小猫
一直在躲避，无法救出。最后，两名消
防员趴在车底，一番“摸索”后，将小猫
从车子里“哄出来”。

“平时看新闻，小到开锁救猫，大
到救火救灾，不管何时何地，只要一有
险情，消防员都会在第一时间冲到一
线。”看到小猫被解救出来，姜女士总
算松了口气又十分感动。

“汽车发动机舱的余温相对于冰
冷的草丛无疑是’人间四月天’了，发
动机舱很多都是没有完全封闭的，猫
咪凭借着自己柔软的身体，很容易就

通过汽车的底盘钻到发动机里面。”消
防员也提醒车主，流浪猫可能会钻进
汽车内部取暖，建议司机在开车前，最
好拍拍机盖、按按喇叭，避免误伤小生
命。 记者蒋娇娇

晚报讯 “法官，我不理解，我又
没把钱挥霍，也没有说不还给他，只
是先还给别人了，怎么就犯罪了呢？”
在启东法院审理的一起拒执案件中，
被告人顾某新陈述时委屈不已。还
钱也要讲顺序？在这起案件中还真
是如此。记者昨天了解到，顾某新犯
拒不执行裁定罪，最终被判处拘役四
个月、缓刑六个月。

顾某新与顾某昌因劳动合同纠
纷对簿公堂。启东法院作出民事调
解书：顾某新于2020年1月14日前
给付顾某昌工资款12000元，如逾期
未足额支付，则应当向顾某昌加付违

约金2000元。顾某昌有权按照总额
14000元（含违约金2000元）的未履行
部分全额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调解书
生效后，因顾某新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所确定的义务，顾某昌向启东法院申请
执行，启东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
顾某新向顾某昌支付14000元。执行
过程中，顾某新仍未履行。

顾某新是否真的没钱履行呢？事
实上，2020年6月，顾某新曾收到他人
履行的执行款12500元，但其把钱用来
归还其他债务，并未及时履行法院生效
裁定所确定的义务。2020年8月，顾某
新经公安部门通知主动到案，归案后如
实供述犯罪事实。

庭审中，法官向被告人释法析理：
“按照法律规定，同时有几笔债务的情况
下，被告人在有能力支付时应优先履行
法院生效判决、裁定所确定的给付义务，
否则就可能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罪”。最终，启东法院经审理后作出前述
判决。 通讯员位东 记者王玮丽

晚报讯 父亲在上海酒驾撞人急
需用钱打点关系、自己在越南钱包丢
了没钱买机票、在美国工作出错没钱
吃饭了……这些“倒霉”事儿，全都发
生在卢女士的男友一人身上，而她也
信以为真，先后拿给对方12万多元救
急。然而，对方的姓名是假的、年龄是
假的，连婚姻状况也是假的。5月31
日，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诈骗
案件作出维持一审的终审刑事裁定，
被告人石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
处罚金4万元。

石某今年35岁，已婚，初中文化，
平时靠在工地打零工维持生计，日子
过得紧巴巴。为了能赚点“快钱”“热
钱”，头脑活络的他动起了歪心思。
2017年9月至2020年7月期间，石某
冒名“刘某”并隐瞒实际婚姻、家庭及
工作状况，谎称其单身、定居上海、从
事婚纱设计，营造出家境优渥的假象，
以谈恋爱并意向结婚的名义与被害人
卢女士交往，并先后虚构各种借口，以
借为名骗取卢女士及其父亲的钱款和
香烟。这期间，石某赠予卢女士钻戒
一枚及吊坠一条，共价值5661元，而
他实际骗得财物合计12万多元。

如皋法院经审理认为，石某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
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
成诈骗罪。综合各项情节，法院作出
前述判决。

一审判决后，石某提起上诉，请求
对其从宽、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南
通中院经审理维持了原判。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
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诈骗
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
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
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
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
特别巨大。”该案二审合议庭审判长何
忠林介绍，本案中，被告人石某骗取被
害人财物合计12万余元，属数额巨
大，应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原审综合其法定及酌定从
轻情节，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已体现
最大幅度从轻处罚。同时，被告人石
某隐瞒自己已婚事实，在较长时间内
虚构多种事由，多次骗取他人财物，已
非属初犯，亦非属偶犯，主观恶性较
深，依法不适用缓刑。

通讯员宗爱萍 古林
记者王玮丽

还钱不讲顺序也能构成犯罪
一被执行人为此领刑四个月

“高富帅”挺“倒霉”
多次找女友借钱救急
已婚男子诈骗12万元领刑3年

电缆线突然垂落路中央
民警托举半小时保通行

晚报讯 一根通信电缆线突然坠
落马路中央，幸亏路人及时发现，闻讯
而来的通州区公安局平潮派出所民警
托举半个小时，确保了车辆安全通行。

4日下午5点左右，平潮派出所接
到报警，平潮小学路口有一根通讯线
缆垂落马路中央。接到报警后，值班

民警吴国彬带领辅警迅速赶到现场，发
现一根长约30米的电缆线掉在路中间。
吴国彬一边联系相关部门进行抢修，一
边安排辅警张晶晶对该路段进行疏导，
然后将垂落的电缆线捆扎固定，并一直
托举电缆线约半个小时，直到维修人员
赶到现场把电缆线固定好。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抢修，脱落的电
缆检修完毕，现场交通恢复正常。这一
个多小时里，吴国彬和张晶晶配合工人
抢修线缆的同时，一直指挥疏导过往车
辆，确保道路畅通、有序。

记者张亮 通讯员吕炜照

小猫躲进汽车发动机里
消防员从车底将其救出

救援现场。

晚报讯 顾客在超市乘坐扶梯时，
被“小偷”和抓“小偷”的超市员工迎面
撞断了鼻骨，超市需要为此负责吗？
记者昨天了解到，崇川法院审结了这
起案件，判决超市赔偿顾客医疗费、护
理费、营养费等各项损失7000余元。

去年7月，秦某到本市一家大型
超市购物，乘坐电扶梯时，迎面遭遇
急速奔跑过来的两名男子。混乱中，
秦某被撞到鼻面部，被医院诊断为鼻
骨骨折并进行手术治疗。此后，秦某
找到超市讨要说法。超市称，当时发
现有“小偷”行窃，超市工作人员便对
其进行堵截，在此过程中撞上了秦
某。超市认为，其堵截“小偷”属于正
常履行维护公共场合管理秩序的职
责，也是对商场及顾客人身财产安全
的保护。因双方多次协商不成，秦某
将超市告上法庭，要求赔偿损失。

崇川法院审理认为，根据监控视
频、接处警记录、就诊记录及当事人陈
述，各证据间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

锁链，足以认定秦某是在被告经营场
所内因被告工作人员的追逐行为导致
受伤。而被告亦认可原告受伤是在门
店为保护商场及顾客权益，对小偷盗
窃行为进行管控堵截过程中发生的。
虽被告抗辩其工作人员抓捕“小偷”是
正常管理行为，但从监控视频可看出，
被告工作人员在处理突发情况时未采
取有效的控制措施，所采取的应对措
施是无序、混乱、仓促的，因被告工作
人员追赶“小偷”的行为，导致“小偷”
慌不择路，在狭窄的扶梯上自上而下
前后奔跑的两人不可避免会对扶梯上
的顾客造成危险。即便被告工作人员
的行为有一定正当性、紧迫性，却不能
因此免除被告作为经营场所的经营者
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

法院认为，被告未能尽到安全保
障义务，导致原告受伤，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据此，法院作出前述判决。目
前，该案已履行完毕。

通讯员蒋晓青 记者王玮丽

员工抓“小偷”将顾客鼻子撞骨折
超市被判赔偿7000余元


